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刊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江西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
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刊發了以下公告。茲載
列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江西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
生、沈海博先生、黃婷女士及李承霖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羅榮女士；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金本先生、黃浩鈞先生、徐一新女士及徐光華
先生；以及本公司職工董事廖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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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1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公司 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5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9:15 至 2025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5:00。

2、会议地点：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公司总部研发大

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黄婷女士（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

副董事长王晓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

推举董事黄婷女士代为主持会议）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3,385名，代表股份数量 677,596,32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 2,095,744,004

股的 32.3320%。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名，代表

股份数量618,323,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038%；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4名，代表股份数量

520,270,5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251%；现场出席会议

的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98,053,01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股数的4.678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3,380人，代表股份数量

59,272,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82%。

公司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分别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营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578,687,773 99.8524% 446,300 0.0770% 409,240 0.0706%

H股股东 98,031,226 99.9778% 0 0 21,786 0.0222%



全体股东 676,718,999 99.8705% 446,300 0.0659% 431,026 0.0636%

其中：A股中

小股东
58,588,988 98.5608% 446,300 0.7508% 409,240 0.6884%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杜凯律师及崔小

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综上，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决议》；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2日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2025]第 27422-11-O-7号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 288号兴业太古汇香港兴业中心二座 33层 200041

电话：(86 21) 6080 0909；传真：(86 21) 6080 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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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汉坤（证）字[2025]第 27422-11-O-7号

致：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1日在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公司总部研发大楼四楼会议

室召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

本所律师参加并对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进行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

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

东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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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

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

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25年 11月 21日召开第十次会议做出决议决定召集本

次股东会，并于 2025年 11月 22日通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的信息

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会通知》。公司亦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规则要求，向公司 H股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告。公司发布的前述

通知及公告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

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

议于 2025 年 12 月 11 日 14 点在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公司总部研发大

楼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副董事长王晓申先生因工作原因无

法主持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由董事黄婷担任本次股东会的主持人，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会网络投

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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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股东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

托书等相关资料以及网络投票情况统计确认等：

出席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

共 3,385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77,596,32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3320%。其中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3,384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 579,543,3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6533%；H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98,053,0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787%。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

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

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召开股东会通

知》中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

票、监票。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

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 关于公司与合营公司作为联合承租人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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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且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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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 责 人：

高 超

经办律师：

崔小峰

杜凯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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